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黑政办规〔2021〕16 号 

各市（地）人民政府（行署），省政府各直属单位： 

《黑龙江省专利奖奖励办法》已经省政府同意，现印发给你

们，请认真组织实施。  

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

2021 年 7 月 19 日 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  

黑龙江省专利奖奖励办法 

第一章  总  则 

第一条  为充分发挥专利制度激励和保障创新的作用，强化知

识产权全链条保护，提升知识产权创造、运用、保护、管理、服

务能力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》和《黑龙江省专利保护

条例》有关规定，结合我省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 本办法适用于黑龙江省专利奖（以下简称省专利奖）

的申报、推荐、自荐、评审、授奖和管理等活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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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条  省专利奖的申报、推荐、自荐、评审、授奖和管理工

作，应当遵循激励创新、重视保护、注重效益和公开、公平、公

正的原则。 

第二章  评奖周期及奖项设置 

第四条  省专利奖由省政府设立，设省专利金奖、省专利银奖、

省专利优秀奖。 

省专利金奖、省专利银奖及省专利优秀奖从发明专利、实用

新型专利、外观设计专利中评选产生。 

第五条  省专利奖每五年评选一届，每届评出省专利金奖不超

过 10 项、省专利银奖不超过 20 项、省专利优秀奖不超过 40 项，

其中评出发明专利的奖项原则上不少于同类别奖项的 70%。 

第六条  省政府对省专利金奖每项奖励 30 万元、对省专利银

奖每项奖励 10 万元、对省专利优秀奖每项奖励 5 万元。 

根据省政府审批意见，省专利奖奖金由省财政安排解决，由

省知识产权局负责发放。 

第三章  评审组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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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条  省政府设立黑龙江省专利奖奖励委员会（由黑龙江省

知识产权战略制定和实施工作领导小组相关部门成员担任，吸收

相关领域专家组成，不另发文，以下简称奖励委员会），负责对

省专利奖评审活动进行管理和指导。 

第八条  奖励委员会下设奖励委员会办公室（以下简称奖励办

公室），奖励办公室设在省知识产权局，负责奖励委员会的日常

工作和省专利奖评审的组织、协调和日常管理工作。 

第九条  奖励委员会聘请有关方面专家组成专业评审组，按照

技术领域和类别对所有申报项目进行分组评审。 

第四章  申报与推荐、自荐 

第十条  申报省专利奖，应当具备以下条件： 

（一）申报主体应为在本省行政区域内登记注册，或常住户

口在本省行政区域内的专利权人； 

（二）申报项目为已获得国家知识产权局授权的专利（含已

解密国防专利，不含保密专利），且该专利权有效、稳定； 

（三）该专利创新性强、技术水平高或者设计独特，实施后

取得显著的经济效益或者社会效益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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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该专利及其产品符合国家和省的相关产业以及环保政

策； 

（五）针对该专利有相对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措施。 

第十一条 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不得申报省专利奖： 

（一）专利已获得中国专利奖或者省专利奖； 

（二）存在专利权属纠纷、专利权无效纠纷、发明人或者设

计人纠纷； 

（三）法律、法规规定的其他不适合申报的情形。 

第十二条  申报省专利奖的，应当填写《黑龙江省专利奖申报

书》，并提交以下材料： 

（一）申报主体的证明材料； 

（二）专利权有效证明材料，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利还需

提供专利权评价报告； 

（三）专利项目实施所产生的经济效益、社会效益的证明材

料； 

（四）针对该专利采取的运用和保护措施说明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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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外观设计专利产品的样品或者实物照片； 

（六）特殊产品的市场准入证明； 

（七）其他有关材料。 

第十三条  省专利奖参评项目采取推荐与自荐相结合的方式。 

下列部门、单位和个人可以推荐参评项目： 

（一）市（地）政府（行署）； 

（二）省直部门； 

（三）国务院各部委、直属机构所属的在黑龙江省有关单位； 

（四）中国科学院院士或中国工程院院士； 

（五）省级相关行业协会、学会等； 

（六）其他符合省政府要求的单位。 

由国家知识产权局、省知识产权局命名的知识产权示范单位

可以自荐 1 项参评项目。奖励办公室可以结合省专利奖工作实际，

适当调整自荐范围。 

第五章  评审标准及程序 
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1_4379


